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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

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96,098,35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44,923,2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51,175,1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8

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361,476,178

3、占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3.93

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2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344,923,200

3、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7.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魏建军先生授权公司董事杨志娟女士主持，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执行董事魏建军先生、王凤英女士，非执行董事何平先生，独立非执行董

事李万军先生、乐英女士、吴智杰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倩女士、宗义湘女士，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152,946 99.9482 770,196 0.0144 2,000,058 0.0374

H股 1,315,459,321 97.3567 35,714,336 2.6432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57,612,267 99.4252 36,484,532 0.5449 2,001,558 0.0299

2、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883,846 99.9432 1,039,296 0.0194 2,000,058 0.0374

H股 1,295,084,880 96.7790 43,102,277 3.2209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36,968,726 99.3096 44,141,573 0.6605 2,001,558 0.0299

3、 议案名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H股 1,313,544,071 98.1553 24,685,086 1.8446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58,111,775 99.6253 25,040,582 0.3747 1,500 0.0000

4、 议案名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H股 1,304,049,130 97.5994 32,073,027 2.4005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48,347,734 99.5106 32,697,623 0.4894 1,50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H股 1,310,688,571 98.1923 24,128,086 1.8076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55,256,275 99.6335 24,483,582 0.3665 1,50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H股 1,306,121,130 97.6438 31,516,027 2.3561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50,419,734 99.5190 32,140,623 0.4810 1,50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923,10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H股 1,335,430,157 99.9470 150,000 0.0112 558,500 0.0418

普通股合计 6,680,353,257 99.9894 150,100 0.0022 558,500 0.0084

8、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及条件参与该计划构成

香港上市规则下关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H股 1,313,089,071 98.1547 24,685,086 1.8452 1,5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657,656,775 99.6253 25,040,582 0.3747 1,500 0.0000

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25,760,321 97.377 35,714,336 2.623 1,521 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04,580,380 96.802 43,102,277 3.198 1,521 0.000

3、 议案名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22,997,571 98.168 24,685,086 1.832 1,521 0.000

4、 议案名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15,589,130 97.620 32,073,027 2.380 1,521 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23,554,571 98.210 24,128,086 1.790 1,521 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16,166,630 97.661 31,516,027 2.339 1,521 0.000

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2,152,946 99.9482 770,196 0.0144 2,000,058 0.0374

2、 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1,883,846 99.9432 1,039,296 0.0194 2,000,058 0.0374

3、 议案名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4、 议案名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567,704 99.9933 355,496 0.006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4,298,604 99.9883 624,596 0.011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1,504,613,767 97.5059 36,484,532 2.3644 2,001,558 0.1297

2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483,970,226 96.9843 44,141,573 2.8849 2,001,558 0.1308

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1,505,113,275 98.3634 25,040,582 1.6365 1,500 0.0001

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495,349,234 97.8601 32,697,623 2.1398 1,500 0.0001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1,502,257,775 98.3963 24,483,582 1.6036 1,500 0.0001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公

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1,497,421,234 97.8986 32,140,623 2.1013 1,500 0.0001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1,527,354,757 99.9536 150,100 0.0098 558,500 0.0365

8

关于本公司关连人

士根据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条款及条件参

与该计划构成香港

上市规则下关连交

易的议案

1,504,658,275 98.3629 25,040,582 1.6370 1,500 0.0001

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无

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无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8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①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且为本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

下关连人士的现有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1,450,000股A股)对议案1、议案3、议案5及议案8回避表决；②并非

为本公司关连人士但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现有股东 （合计持有本公司5,560,617股A

股）对议案1、议案3、议案5回避表决；③为本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现有股东（合计持有本

公司613,650股A股）对议案2、议案4、议案6回避表决。

2、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H股

股东或H股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无相关股东需于本次会议回避表决。

3、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A股

股东或A股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①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且为本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

下关连人士的现有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1,450,000股A股)对议案1、议案3、议案5回避表决；②并非为本公司

关连人士但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现有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5,560,617股A股）对议案

1、议案3、议案5回避表决；③为本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现有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613,

650股A股）对议案2、议案4、议案6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正义、江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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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长城汽车” ）针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批准了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首次公开披

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

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

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0年11月25日-2021年5月25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备案制度》，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

及时登记，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本次自查期间（即2020年11月25日-2021年5月25日），

有33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详见附表一），除此之外的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1、核查对象王立越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1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

接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内幕信息。本人配偶谢超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除自查报告中列示的本人配偶谢超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非

实名账户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 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交

易行为。

但基于审慎性原则，本人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并愿意配合公司董事会在确定授权日的董事会会

议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本人承诺，若本人配偶谢超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

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核查对象王立越配偶谢超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

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本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未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建议。

本人承诺，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2、核查对象王彬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

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内幕信息。本人配偶谭璐璐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除自查报告中列示的本人配偶谭璐璐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

非实名账户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 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

交易行为。

但基于审慎性原则，本人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并愿意配合公司董事会在确定授权日的董事会会

议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本人承诺，若本人配偶谭璐璐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

交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核查对象王彬配偶谭璐璐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

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本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未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建议。

本人承诺，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3、核查对象郭丽梅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

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内幕信息。本人配偶王雪亮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除自查报告中列示的本人配偶王雪亮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

非实名账户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 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

交易行为。

但基于审慎性原则，本人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并愿意配合公司董事会在确定授权日的董事会会

议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本人承诺，若本人配偶王雪亮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

交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核查对象郭丽梅配偶王雪亮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

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本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未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建议。

本人承诺，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4、核查对象贾荣娜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

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内幕信息。本人配偶魏兴华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除自查报告中列示的本人配偶魏兴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

非实名账户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 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

交易行为。

本人承诺，若本人配偶魏兴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

交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核查对象贾荣娜配偶魏兴华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

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本人并不知悉本次股权激励信

息，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未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建议。

但基于审慎性原则，本人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并愿意配合公司董事会在确定授权日的董事会会

议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本人承诺，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5、核查对象武瑜炜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

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内幕信息。本人配偶郑永宝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除自查报告中列示的本人配偶郑永宝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非

实名账户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 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交

易行为。

本人承诺，若本人配偶郑永宝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

交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核查对象武瑜炜配偶郑永宝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

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本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未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建议。

本人承诺，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6、核查对象唐亚娟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15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

接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内幕信息。本人配偶吴明磊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

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除自查报告中列示的本人配偶吴明磊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非

实名账户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情形。 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交

易行为。

本人承诺，若本人配偶吴明磊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

交易，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核查对象唐亚娟配偶吴明磊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的行为系根据长城汽车公开

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本人并未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亦未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建议。

本人承诺，若本人买卖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7、核查对象刘冠杰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本人在2021年5月25日卖出长城汽车股票的行

为系本人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不熟悉，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理解所致。 本人卖出

股票是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

利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本人承诺，若本人卖出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8、核查对象袁美娟出具承诺与说明如下：

“本人自2021年4月6日起，知悉股权激励相关的内幕信息，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出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

系本人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不熟悉，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理解所致。 本人卖出股

票是根据长城汽车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独立的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

用本次股权激励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本人承诺，若本人卖出长城汽车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主管部门界定为内幕交易，本人

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

除上述人员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进行股票交易时并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本次核查人

员均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

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论证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

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

公司股票而不当得利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附表一 核查对象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累计买入数量

（股）

累计卖出数量

（股）

交易时间

1 邓红兵 员工家属 4700 4700 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2月02日

2 王玮 骨干员工 40600 49200 2021年1月11日-2021年4月20日

3 杨嵘 员工家属 14000 14000 2021年3月5日-2021年4月20日

4 张坤 骨干员工 200 200 2021年4月8日-2021年4月20日

5 陈少永 骨干员工 500 800 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2月14日

6 袁美娟 骨干员工 1300 1500 2020年12月03日-2021年4月20日

7 傅小康 骨干员工 4300 4300 2020年12月07日-2020年12月31日

8 李晓锐 骨干员工 5000 5000 2021年01月26日-2021年1月29日

9 谢超 激励对象王立越家属 700 400 2021年03月26日-2021年04月27日

10 朱庆齐 骨干员工 7200 7600 2020年11月25日-2021年3月26日

11 吕艳娇 员工家属 - 1200 2020年12月01日

12 王彬 骨干员工 4100 - 2020年12月03日-2020年12月24日

13 谭璐璐

激励对象王彬

家属

- 23500 2021年05月12日-2021年05月20日

14 王雪亮 激励对象郭丽梅家属 300 19800 2021年03月23日-2021年05月14日

15 韩秀凤 员工家属 200 200 2021年02月19日-2021年04月01日

16 刘珊珊 骨干员工 1100 1200 2020年11月25日-2021年03月09日

17 郑永宝 员工家属 200 200 2021年05月24日-2021年5月25日

18 解宁 骨干员工 4600 4800 2020年11月25日-2021年5月17日

19 曹军 骨干员工 800 800 2021年01月11日-2021年02月24日

20 邢晓东 骨干员工 200 200 2021年03月31日-2021年04月20日

21 何炜 骨干员工 1700 1700 2021年02月22日-2021年02月25日

22 王彦乐 骨干员工 - 2000 2021年02月03日

23 汤冀宁 员工家属 6000 - 2021年03月01日-2021年03月08日

24 徐东升 骨干员工 1000 2000 2021年02月10日-2021年03月01日

25 刘素平 员工家属 500 500 2020年12月04日-2020年12月18日

26 张显明 员工家属 12500 17500 2020年12月03日-2020年12月31日

27 王增辉 员工家属 100 100 2021年03月01日-2021年03月11日

28 李萌 骨干员工 600 600 2021年03月10日-2021年04月01日

29 范方亮 骨干员工 2500 2500 2021年03月09日-2021年03月10日

30 樊少欣 员工家属 2200 2400 2020年11月25日-2021年4月20日

31 刘冠杰 骨干员工 400 200 2021年02月04日-2021年05月25日

32 魏兴华 激励对象 25700 24800 2020年12月17日-2021年5月25日

33 吴明磊 员工家属 - 2067 202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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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7月22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2021年7月22日， 本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原58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权益，8名

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586名变更为577名。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7月22日召開的本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

权益数量由3,454.70万份调整为3,405.70万份。

股票期权原8,78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5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权益，244

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8,784名变更为8,535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7月22日召開的本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权

益数量由31,768.10万份调整为31,263.70万份。

上述对激励对象及拟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乐英、吴智杰）一致认为公司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董事会在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详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确定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限制性股票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均为2021年7月22日。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乐英、吴智杰）一致认为：

1、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1年7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条件规定；

2、 截至授予日，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条件

已全部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权益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除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外，与本激励计划的安排不

存在差异。 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

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2021年7月22日作为授予日，授予577名激励对象3,405.70万份限制性股票及授予8,

535名激励对象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

董事会在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

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详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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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7月22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七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2021年7月22日， 本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原58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权益，8名

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586名变更为577名。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7月22日召開的本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

权益数量由3,454.70万份调整为3,405.70万份。

股票期权原8,78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5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权益，244

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8,784名变更为8,535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7月22日召開的本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权

益数量由31,768.10万份调整为31,263.70万份。

上述对激励对象及拟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详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二、审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确定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限制性股票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均为2021年7月22日。

公司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

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 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

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满足。

监事会同意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7月22日， 并同意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577名激励对

象授予3,405.70万份限制性股票及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8,535名激励对象授予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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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人数：

（1） 限制性股票：由原586人调整为577人

（2） 股票期权：由原8,784人调整为8,535人

●股权激励权益首次授予数量：

（1） 限制性股票：由原3,454.70万份调整为3,405.70万份

（2） 股票期权：由原31,768.10万份调整为31,263.70万份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公司” 或“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在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

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七次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现将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及条件参与该计划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

关连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1年5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

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及条

件参与该计划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关连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非执董事就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数量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

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数量

于2021年7月22日， 董事会已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原58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公司拟向其

授予的全部权益，8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586名变更为577名。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7月22日召開的本

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权益数量由3,454.70万份调整为3,405.70万份。

股票期权原8,78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5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权益，244

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变动或离职，失去参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因此，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8,784名变更为8,535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7月22日召開的本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确定的人员。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权

益数量由31,768.10万份调整为31,263.70万份。

上述对激励对象及拟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调整事宜经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相关类别股东会议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

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公司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认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

予日）的核查意见

（三）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七、报备文件

（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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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及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

（1） 限制性股票：2021年7月22日

（2） 股票期权：2021年7月22日

●股权激励权益首次授予数量：

（1） 限制性股票：3,405.70万份

（2） 股票期权：31,263.70万份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公司” 或“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根据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确定本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均为2021年

7月22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2021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及条件参与该计划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

关连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1年5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14日， 本公司在公司网站OA平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

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20年11月25日-2021年5月25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1年第二

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公司关连人士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及条

件参与该计划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关连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董事就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 数量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董事会关于本激励计划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满足，确定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限制性股票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均为2021年7月22日。 首次授予条件

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满足首次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2021年7月22日

4.首次授予数量：

限制性股票：3,405.70万份

5.首次授予人数：

限制性股票：577�人

6.价格：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每股人民币16.78元

7.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8.其他

（1）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锁安排

①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

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限售

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授予之日起计算。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和红利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质押或偿

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9、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份总数的

比例

郑春来* 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0 0.468% 0.002%

张德会* 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0 0.468% 0.002%

孟祥军* 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0 0.468% 0.002%

崔凯* 子公司董事、总经理 8.00 0.187% 0.001%

郑立朋* 子公司董事、总经理 25.00 0.586% 0.003%

唐海锋*

过去12个月曾任子公司董

事、总经理

45.00 1.054% 0.005%

吴楠* 子公司总经理 17.80 0.417% 0.002%

李江* 子公司总经理 10.40 0.244% 0.001%

陈彪*# 过去12个月曾任公司监事 12.00 0.281% 0.001%

李红栓# 财务总监 18.00 0.422% 0.002%

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567人）

3,209.50 75.174% 0.349%

合计 3,405.70 79.770% 0.370%

注：

*�关连人士授予人（按香港法规）：本公司过去12个月曾任公司监事人员、目前（或过去12个月）本公司

重要附属公司董事或总经理，属于本公司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连人士。

#�为中国法律法规定义的关联方。

（二）2021年股票期权满足首次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授予日：

股票期权：2021年7月22日

4.首次授予数量：

股票期权：31,263.70万份

5.首次授予人数：

股票期权：8,535人

6.价格：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每股人民币33.56元

7.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8.其他

（2）股票期权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①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

长不超过48个月。

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预留部分股票

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授予之日起计算。

等待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质押或偿还债务。

③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应在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

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股份总数的比

例

郑立朋* 子公司董事、总经理 10.00 0.026% 0.001%

吴楠* 子公司总经理 10.70 0.027% 0.001%

李江* 子公司总经理 6.20 0.016% 0.001%

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8,532人）

31,236.80 79.674% 3.394%

合计 31,263.70 79.743% 3.397%

注：

*�关连人士授予人（按香港法规）：本公司过去12个月曾任公司监事人员、目前（或过去12个月）本公司

重要附属公司董事或总经理，属于本公司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连人士。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满足。

监事会同意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7月22日， 并同意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577名激励对

象授予3,405.70万份限制性股票及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8,535名激励对象授予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无激励对象为本公司董事。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数由

586人调整为57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454.70万份调整为3,405.70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人数由8,784人调整为8,535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31,768.10万份调整为31,263.70万份。

除上述调整外， 本次授予事项均与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内容一致。

五、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限制性股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公司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基础，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在测算日，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

支付公允价值=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授予价格。

公司2021年7月22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1年7月22日数据测算，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116,645.23万元。

根据上述测算，本计划首次授予3,405.70万份限制性股票总成本为116,645.23万元，2021年-2024年具体

摊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3,405.70 116,645.23 31,591.42 56,378.53 21,870.98 6,804.30

说明：（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除限售

的情况。

（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

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股票期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

公司在授予日不对股票期权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将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

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公司2021年7月22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公司选择“Black-Scholes”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根

据2021年7月22日数据，用该模型对公司首次授予的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公司首次

授予的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的理论价值为614,827.38万元，各行权期的期权价值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行权期

首次授予期权份数（万

份）

每份价值（元） 首次授予期权总价值（万元）

第一个行权期 10,421.23 18.53 193,064.59

第二个行权期 10,421.23 19.68 205,101.47

第三个行权期 10,421.23 20.79 216,661.32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a)�标的股票目前股价：为51.03元/股（授予日2021年7月22日的收盘价格）；

b)�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3.56元/股（根据《管理办法》设置）；

c)� 有效期：分别为1.5年、2.5年、3.5年（分别采用授予日至每期行权日的期限，假设在可行权日后均匀行

权）；

d)�历史波动率：分别为25.02%、24.80%、25.12%（分别采用公告前汽车行业最近1年、2年、3年的波动率，

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e)�无风险利率：分别为2.1551%、2.4958%、2.5893%（分别采用中债国债1年、2年、3年的收益率）；

f)�股息率：为0.55%（采用本公告前公司最近12个月平均股息率）。

注：股票期权价值的计算结果基于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及数个对于所用参数的假设。 因此，股票期权的估

计价值可能存在主观性与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测算，首次授予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总成本为614,827.38万元， 2021年-2024年具体摊销情

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摊销成

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614,827.38 153,264.90 287,392.19 132,041.70 42,128.59

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

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预测数是在一定的参数取值基础上计算的，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对公司

财务数据的影响。

六、独立非执行董事独立意见

1、董事会确定公司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1年7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关于激励对

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条件规定；

2、截至授予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条件已全部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权益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除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外，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差异。

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无董事需回避表决，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2021年7月22日作为授予日，授予577名激励对象3,405.70万份限制性股票及授予8,

535名激励对象31,263.70万份股票期权。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公司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认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

予日）的核查意见

（三）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九、报备文件

（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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